
PK026-5  新編警察勤務法典

頁次 題號 原文或原答案 正解（勘誤）

158 各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 全篇更新，見第6頁。

217 

指導、勸導與警告：警察應請其配合實

施測試檢定，並向其說明實施酒精濃度

測試檢定之程序，倘該汽車駕駛人拒絕

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應運用技巧溝

通、勸導或警告將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處新臺

幣九萬元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車輛、吊

銷其駕駛執照三年內不得考領及施以道

路交通安全講習。

指導、勸導與警告：警察應請其配合實

施測試檢定，並向其說明實施酒精濃度

測試檢定之程序，倘該汽車駕駛人拒絕

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應運用技巧溝

通、勸導或警告將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

罰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處新臺

幣九萬元罰鍰、當場移置保管車輛、吊

銷其駕駛執照三年內不得考領及施以

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汽車駕駛人拒絕

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檢定，而有刑法第

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

試觀察紀錄表所定之客觀情事，判斷足

認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形，於過程中告

知駕駛人將以準現行犯逮捕。

218 

移送法辦：如有客觀事實足以顯示汽車

駕駛人「不能安全駕駛」時（如嘔吐、

意識不清等），警察應檢具相關事證、

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案件測試觀察

紀錄表及錄音或錄影或測試檢定等，當

場逮捕移送法辦。

移送法辦：駕駛人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

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不能安全駕駛之情

形，警察依取締酒駕拒測處理作業程序

辦理，並檢具筆錄、案件測試觀察紀錄

表、錄影及測試檢定等相關事證移送法

辦。

309 條文名稱 警察機關受理報案ｅ化平台作業要點 警察機關受理報案ｅ化平臺作業要點

309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

各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e化平台作業，以

簡化員警受理報案工作，縮減民眾報案

時間及便利提供報案資訊，特訂定本要

點。

受理報案e化平台作業，係指員警受理報

案時，運用受理報案平台資訊系統（以

下簡稱本系統），進行案件受理、資料

輸登、通報及查詢等處理工作，全程以

電腦管制作業。

本系統將前端文書與後端處理系統整合

，其使用由員警登入受理報案平台，並

進入下列系統進行作業（以下簡稱作業

系統）。

內政部警政署（以下簡稱本署）為推動

各級警察機關受理報案e化平臺作業，以

簡化員警受理報案工作，縮減民眾報案

時間及便利提供報案資訊，特訂定本要

點。

受理報案e化平臺作業，係指員警受理報

案時，運用受理報案平臺資訊系統（以

下簡稱本系統），進行案件受理、資料

輸登、通報及查詢等處理工作，全程以

電腦管制作業。

本系統將前端文書與後端處理系統整合

，其使用由員警登入受理報案平臺，並

進入下列系統進行作業（以下簡稱作業

系統）。



310 

本署下列業管單位負責本系統之各該

作業系統管理，並應規劃督導各該管

作業系統之上線使用及系統功能。

刑事警察局：負責一般刑案作業系

統、失車作業系統、兒少脫逃作業

系統、查捕逃犯作業系統及違反社

會秩序維護法作業系統。

戶口組：負責失蹤人口作業系統及

身分不明作業系統。

交通組：負責交通事故作業系統。

勤務指揮中心：負責其他案類（含

共通部分）作業系統。

本署下列業管單位負責本系統之各該

作業系統管理，並應規劃督導各該管

作業系統之上線使用及系統功能。

刑事警察局：負責一般刑案作業系

統、失車作業系統查捕逃犯作業系

統及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作業系統

。

防治組：負責失蹤人口作業系統、

身分不明作業系統及兒少脫逃作業

系統。

勤務指揮中心：負責其他案類（含

共通部分）作業系統。

310  建置受理報案工作平台。 建置受理報案工作平臺。

311 

本系統各作業系統開放上線使用初期三

個月，或因天災不可抗力等因素無法作

業，或無法、不能於勤務機關（構）受

理報案e化平台作業時，得先以人工方式

作業，製作表單交予民眾，其於應上線

使用本系統時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補輸入

，列印電腦表單併人工表單陳報所屬上

級機關（構）。各作業系統權責單位必

要時得就案類性質，個別另訂其他人工

作業方式。

本系統各作業系統開放上線使用初期三

個月，或因天災不可抗力等因素無法作

業，或無法、不能於勤務機關（構）受

理報案e化平臺作業時，得先以人工方式

作業，製作表單交予民眾，其於應上線

使用本系統時須於二十四小時內補輸入

，列印電腦表單併人工表單陳報所屬上

級機關（構）。各作業系統權責單位必

要時得就案類性質，個別另訂其他人工

作業方式。

311 

各級警察機關行政組（科、課）應負責

協調各業務權責單位推動受理報案e化平

台作業，實施督導，適時提出檢討與策

進。本署必要時實施各警察機關受理報

案e化平台作業績效評比，依警察人員獎

懲標準表辦理獎懲。

各級警察機關行政組（科、課）應負責

協調各業務權責單位推動受理報案e化平

臺作業，實施督導，適時提出檢討與策

進。本署必要時實施各警察機關受理報

案e化平臺作業績效評比，依警察人員獎

懲標準辦理獎懲。



357 

護照除外之物品：

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詳載

物品名稱內容。

如屬有價證券（股票、支票、匯票等

）、臺胞證、身分證、信用卡、金融

卡等，應告知或協助民眾重新申辦等

手續。

護照以外之物品：

填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詳載

物品名稱內容。

手機等具有IMEI國際移動裝備識別碼

之行動載具，請民眾提供IMEI序號並

輸入；如民眾現場無法提供，則應告

知於一定期限內補齊資料或於受理報

案輸入軟體處理情形欄載明無法提供

之意旨。

如屬有價證券（股票、支票、匯票等

）、臺胞證、身分證、信用卡、金融

卡等，應告知或協助民眾重新申辦等

手續。

358 

注意事項：

如有受理大陸來臺旅客遺失物品時，請

依下列事項辦理：

受理陸客物品遺失報案時，應於「受

理案件登記表」中「報案人」欄之「

住址」欄位內註明其旅臺時程，並請

其陳明在臺代為領回者資料（如旅行

社或在臺親友等），俾尋回物品後辦

理發還事宜。

如尋回物品之失主已離境，且無指定

在臺親友代為領回時，得將尋獲的物

品交由臺灣地接旅行社代轉大陸組團

社，再由大陸組團社轉交當事人。

注意事項：

如有受理大陸來臺旅客遺失物品時，

請依下列事項辦理：

受理陸客物品遺失報案時，應於「

受理案件登記表」中「報案人」欄

之「住址」欄位內註明其旅臺時程

，並請其陳明在臺代為領回者資料

（如旅行社或在臺親友等），俾尋

回物品後辦理發還事宜。

如尋回物品之失主已離境，且無指

定在臺親友代為領回時，得將尋獲

的物品交由臺灣地接旅行社代轉大

陸組團社，再由大陸組團社轉交當

事人。

配合本署就民眾手機遺失或拾獲案件

，建置手機國際移動裝備識別碼（

IMEI）查詢，並整合現行受理民眾遺

失物報案項目及一般刑案、拾得物遺

失物管理系統查詢功能，執勤員警受

理民眾報案遺失手機等具有IMEI國際

移動裝備識別碼之行動載具，應請民

眾提供IMEI序號並輸入指定欄位，如

民眾現場無法提供，則應告知於一定

期限內補齊資料或於受理報案輸入軟

體處理情形欄載明無法提供之意旨。



361 

裝備（視需要增減）：警笛、防彈衣、

無線電、反光背心、槍械、彈藥、手銬

、警用行動電腦、手電筒、指揮棒、酒

精測試器、酒精檢知器、照相機、攝影

機、錄音機、交通錐、警示燈、告示牌

（執行酒測勤務）、刺胎器、舉發單、

刑法第185條之3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

實施臨檢盤查（查證身分）民眾異議紀

錄表。

裝備（視需要增減）：警笛、防彈衣、

無線電、反光背心、槍械、彈藥、手銬

、警用行動電腦、手電筒、指揮棒、酒

精測試器、酒精檢知器、照相機、攝影

機、錄音機、交通錐、警示燈、告示牌

（執行酒測勤務）、刺胎器、舉發單、

刑法第185條之3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

警察行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

363 

如研判駕駛人未飲酒，則指揮車輛迅速

通過，除有明顯違規事實外，不得執行

其他交通稽查。

如研判駕駛人未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

，則指揮車輛迅速通過，除有明顯違規

事實外，不得執行其他交通稽查。

363 

以呼氣酒精測試器檢測前，應先告知受

測者檢測流程，並詢明飲酒結束時間。

經詢明距飲酒結束時間已滿15分鐘者，

立即檢測（如有請求漱口，給予漱口）

；經詢不告知飲酒結束時間或距飲酒結

束時間未滿15分鐘者，告知其可漱口後

立即檢測或距飲酒結束時間滿15分鐘再

進行檢測（如有請求漱口，給予漱口）

。前述飲酒結束時間，依受測者所告知

之時間起算。

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

間，其距檢測時已達15分鐘以上者，即予

檢測。但遇有受測者不告知該結束時間或

距該結束時間未達15分鐘者，告知其可於

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15分鐘後進行檢測

；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

364  無飲酒或未超過標準者：人車放行。
無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或未超過標準

者：人車放行。

364 

異議處理：民眾對員警執行酒測勤務之

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

情事，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時，帶班

幹部認為其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

正執行行為；認為其無理由者，得繼續

執行，另經民眾請求時，應填製實施臨

檢盤查（查證身分）民眾異議紀錄表，

並交付之。

異議處理：民眾對員警執行酒測勤務之

方法、應遵守之程序或其他侵害利益之

情事，當場陳述理由表示異議時，帶班

幹部認為其有理由者，應立即停止或更

正執行行為；認為其無理由者，得繼續

執行，另經民眾請求時，應填製警察行

使職權民眾異議紀錄表，並交付之。



366 

對於查獲酒後駕車，吐氣酒精濃度未達

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百

分之0.05，惟已肇事者，原則上不移（函

）送檢察機關。但如有其他證據足以證

明其確實不能安全駕駛者，應向當地管

轄地檢署檢察官報告，並依其指示辦理

。

「酒駕肇事駕駛人移送法辦原則」如下：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0.15毫克

或血液中酒精濃度未達0.03%者：原則

上不依刑法第185條之3規定移（函）

送檢察機關。但如有其他證據足以證

明其確實不能安全駕駛者，應向當地

管轄地檢署檢察官報告，並依其指示

辦理。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

上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0.03%以上者：

移（函）送檢察機關。

370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 全篇更新，見第9頁。



警察機關勤前教育實施規定 

102年4月19日警署行字第1020084129號函

為確保員警執勤安全，有效執行警察勤務，順利達成警察任務，落實勤前教育之實施，特訂定本規定。 

勤前教育之種類區分及執行要領如下： 

基層勤前教育： 

實施單位： 

分局：警察所、分駐（派出）所、駐在所、警備隊、偵查隊、檢查所。 

警察局：直屬隊各分（小）隊。 

專業警察機關：分駐（派出）所、警備隊、組、分（小）隊。 

實施時間：以不超過三十分鐘為度，其起訖時間，由各警察機關自行規定。 

實施時機：於出勤前集中實施為原則。 

實施次數：實施單位實有人數（不包括主管）在七人以上者，應逐日實施；六人以下，四人以上者，

隔日實施；三人以下及山地、離島等勤務執行機構勤務單純者，得不拘形式，每週實施二次。 

由主管主持，主管如因故未能主持，由職務代理人為之。 

參加人員：由主管依所屬單位特性決定。 

施教內容應扼要註記於勤前教育紀錄簿內。 

勤前教育紀錄簿內每次施教內容，員警均應傳閱並於傳閱欄內簽章。 

聯合勤前教育： 

實施單位：分局、警察局直屬（大）隊、專業警察機關所屬分局、段、（大、中）隊。 

實施時間、時機、參加人員，由實施單位審酌實際情形規定。 

實施次數以每二週舉行一次為原則。 

主持人由主官主持。 

上級正（副）主官及督察長得輪流列席指導。 

實施情形應詳實記錄，陳報上級備查；施教重點資料，應印發所屬勤務執行機構，粘貼於勤前教育紀

錄簿內供員警傳閱。 

聯合勤前教育舉行時，前款基層勤前教育，得免予舉行。 

）專案勤前教育： 

實施單位：執行專案之勤務單位。 

實施時間：由實施單位審酌實際情形規定。 

實施時機：於執行專案或臨時特定勤務前舉行。 

由主官（管）或指定資深之帶班人員主持。主官（管）如因故未能主持，由職務代理人為之。 

參加人員：任務編組人員全員參加。 

前一日深夜實施專案勤務時，次日基層勤前教育，得免予舉行；聯合勤前教育得順延之。 

施教經過及任務執行完畢後，其執行情形與得失檢討，均應詳實記錄；施教重點資料，並應印發所屬

勤務執行機構，粘貼於勤前教育紀錄簿內供員警傳閱。 

勤前教育實施方式如下： 

員警參加勤前教育，其時間、人員應於勤務分配表上註記。 



施教內容： 

檢查儀容、服裝及應勤裝具。 

宣達重要政令。 

最新治安狀況之分析、研判。 

檢討勤務規劃、執行及服務態度之得失。 

重要工作提示與任務交付。 

實作演練常用執勤標準作業程序、要領等。 

施教程序： 

基層及聯合勤前教育： 

清查人數：集合人員，逐一點名。 

檢查儀容、服裝及應勤裝具是否合乎要求；警察人員服務證、武器、彈藥、無線電話機是否按規定

攜帶、裝填，無線電話機是否良好；勤區查察應攜帶勤區查察袋及所需用具、簿、卡、單、表等

是否完備；勤務手冊、鋼筆（原子筆）有無隨身攜帶，置於上衣口袋備用。 

宣達重要政令：針對當前執行重點工作有關法令或規定，予以重複施教，以利勤務執行。 

最新治安狀況之分析、研判：依據地區特性，針對各種最新治安現況，分析、研判其可能發生之狀

況。 

參照轄內治安環境需求，適切檢討勤務規劃，並依據歷次任務執行情形及員警服務態度得失，個案

提出具體檢討。 

依據勤務執行重點與長官指示事項加以提示及交付，提示時，應就執行方法、技巧詳為說明。 

質詢考詢：勤務人員有疑問時，得提出質疑，主持人亦得針對勤前教育施教內容及勤務執行事項提

出考詢。 

針對常用執勤標準作業程序、要領等，經常落實實作演練，並抽測檢討。 

專案勤前教育： 

清查人數：集合人員，逐一點名。 

提示任務：提示本次任務名稱、性質，包括勤務時間、地點及各編組成員任務分配等。 

宣達有關狀況及規定：提示最新社情、治安狀況及勤務守則、規定。 

依據各編組成員任務性質，提示執行方法及技巧、上級要求注意事項、歷次任務執行缺失檢討及改

進措施。 

宣布識別暗語、暗記：包括代號、暗語、警報信號、連絡手勢等。 

檢查警察人員服務證是否攜帶、儀容、服裝、應勤裝具是否符合規定，並應試通無線電話機。 

分配交通工具及規定出勤梯次。 

質疑考詢：勤務人員有疑問時，得提出質疑，主持人亦得考詢勤務守則、暗語、暗記、警報信號、

連絡手勢及有關狀況與規定。 

對錶出發。 

懲處規定 

無故不舉行或不參加勤前教育者，申誡；遲到早退者，劣蹟註記。 

勤前教育紀錄簿無故未依規定記錄達三次以上者，申誡；二次以下者，劣蹟註記；情節重大者，從重議處。 

勤務手冊無故未依規定過錄達五次以上者，申誡；四次以下者，劣蹟註記；情節重大者，從重議處。 

附則 

員警參加勤前教育時間，不列入警察勤務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前段所指之勤務時數。但得併計超勤時數。 



員警對於勤前教育重要事項，應摘記於勤務手冊內，並由勤務執行機構主管每月抽查一次。 

各警察機關對所屬單位勤前教育實施情形，應循主官、督察、業務系統加強督導考核，使能發揮預期之效果。 

各級主管及勤務督察人員查勤時，應同時督考所屬施教單位勤前教育，並填報督導（查勤）報告表，對於特別優劣

之施教單位，應依照規定簽報獎懲。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作業程序

102年9月25日警署交字第10201466702號函

依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61、62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6條。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

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

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192點。

分駐(派出)所流程：

準備階段：

裝備(視需要增減)：

交通事故處理箱：內含反光背心、袖套、手套、腰帶、手電筒指揮棒、照相機、鋼捲尺、閃光警示燈

、事故圖規、圖板、防水粉筆、指北針、測距輪、跡證採集袋、跡證定位標示牌、皮捲尺、筆、道路

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談話紀錄表（或調查筆錄）等表件。

警戒用具：警示牌、警示燈、警戒繩、交通錐、紅旗等。

檢測用具：酒精測定器等。

照明用具：強光燈、手電筒等。

攝影用具：照相機、錄影機。

急救用具：急救藥箱等。

執行階段：

臨場管制：

執勤員警到達現場，就現場狀況回報值班員警及勤指中心。

如現場有死亡或生命危險者，請勤指中心通知家屬、分局偵查隊（或刑事單位）人員及相關主管。

需救護時，通知消防救護機關。

現場劃定管制區，疏導交通，應特別注意人車安全。

現場蒐證：

確認當事人身分。

查訪目擊者及現場周邊或車輛上有無監視錄影設備。

實施現場勘查、測繪、攝影、跡證採集，蒐證重點：現場概況、地面痕跡及散落物、人車損傷之痕

跡、程度及附著物狀況、肇事過程中人車動態及各關係地點之確定。

4.現場測繪（草）圖應請當事人或在場人簽章確認。

5.製作談話紀錄表(或調查筆錄)。

6.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後續處理：

清理現場。

當事人、車、證照之處置：

肇事者：依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處理。



肇事車輛：

Ａ.需檢驗、鑑定或查證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62條及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12條之規

定，得予暫時扣留處理，扣留期間不得超過3個月。

Ｂ.扣留之原因消失後，應即將車輛發還車輛所有人或管理人。

Ｃ.如涉及刑案者，肇事車輛的扣押及發還，應依刑法及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辦理。

肇事者相關證照之代保管：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6條之規定辦

理，不得以肇事原因未明為由，代保管其相關證照。

填寫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

結果處置：

案件陳報：

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照片、證物、筆錄等相關資料，陳報「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審核小組」審

核。

影印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1份送分局交通組(或交通業務單位) 檢核與初審，並作為相關勤務規

劃之參考。

當事人違規事實的認定：

違規事實明確者，得由處理單位製單舉發，並註記於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送審核小組檢核。

肇事責任未明尚待查證者，由審核小組於肇因研判後，製單舉發。

涉及刑案者，應就相關案卷、人犯移送分局偵查隊(或刑事單位)。

處置情形登錄於工作紀錄簿，供主官（管）進行查核。

分局流程：無。

使用表單：無。

注意事項：

肇事逃逸的意義：「肇事逃逸」係指發生交通事故後，肇事者對於傷、亡之被害人或毀損車輛、物品，

沒有立即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也沒有向警察機關報案，即逕行逃離現場的情形。

有關處理交通事故相關規範，請參照「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規範」辦理。

處理交通事故時，倘發現有疑似失智症徵兆者，通知家屬及失智症協會等單位協助處理。

員警至現場處理交通事故，應將車輛停放於適當位置，同時注意自身與民眾安全，對使用之交通工具需

善盡保管責任，並隨時提高警覺。

申請閱覽檔案或提供相關處理證明文件或資料之處理：

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得於下列期間向警察機關申請閱覽或提供相關處理證明文件

或資料：

於事故現場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

於事故7日後得申請閱覽或提供現場圖、現場照片。

於事故30日後得申請提供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

交通事故資料之閱覽，應在辦公處所為之，不得攜出或塗改增刪，現場照片部分，警察機關得以複印

或備份方式交付。工作紀錄簿不得對外提供保險公司閱覽、複印或備份。

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未依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第3條第5款先為通知警察機關，事後始向警

察機關報案者，事後報案案件紀錄，應以電腦系統管制或設專用簿（冊）管制，並於封面處加註「員

警處理道路交通事故事後報案專用簿（冊）」字樣。



肇事逃逸案件之處理：

受理報案：

記明報案人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

詢問肇事逃逸者之車輛號牌、車種、顏色、特徵、逃逸方向等資料。

立即通報查緝，掌握機先。

現場處理：

確認案類：處理人員到達現場後，應詳細蒐證，確認是否為肇事逃逸案件，以決定偵查重點，並防

止肇事人推卸責任，謊稱係遭逃逸之他車碰撞。

處理程序：與一般肇事案件處理程序相同。

現場處理特別注意事項：

儘可能設法尋找目擊證人，另對於被害人之詢問應把握時機，儘快進行。

附近商家如有監視器者，協請提供錄影帶供案情參考。

仔細勘查、蒐證肇事逃逸車輛遺留的痕跡及散落物，如玻璃碎片(大燈、方向燈、擋風玻璃)、油

漆片、落土、輪胎印痕、煞車痕、血跡…等。

仔細採驗被害人受傷部位、程度及衣物所附著車漆、灰塵、輪痕或油漬等，應詳加勘驗採證。

肇事致人死亡、重傷逃逸案件應即指派刑事或鑑識人員支援蒐證。

以現場所蒐集的跡證，研擬適當偵查計畫，查訪地區醫療院、所、汽車修理業、汽車零件商…等。

交通事故現場屍體處理原則如下：

儘速查證死者身分、通知家屬。

報告檢察官屍體先行移置，移動前先行定位、拍照或攝（錄）影存證。

現場完成蒐證後報請檢察官相驗。

屍體由家屬自行委託殯葬服務業者移置處理，家屬未能即時趕赴現場或無家屬認領者，由警察機關通

知轄區或較近之公立殯儀館運送屍體。

公立殯儀館接獲通知後，應自行或委託殯葬服務業者運送屍體至殯儀館，運送之單位名稱由公立殯儀

館回復警察機關，以利確認運送單位。


